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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巨石股份有限公司
2023 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
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本次会议是否有否决议案：无
一、 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股东大会召开的时间：2024年 4月 10日
（二）股东大会召开的地点：浙江省桐乡市凤凰湖大道 318号公司会议室
（三）出席会议的普通股股东和恢复表决权的优先股股东及其持有股份情况：

1、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 49
2、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股 ） 2,168,561,776
3、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数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 54.1715

（四）会议由公司董事会召集，董事长常张利先生主持，采取现场投票及网络投票方式召开并表
决。 会议的召集和召开符合《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等有关法律法规和《中国巨石股份有
限公司章程》的规定。

（五）公司董事、监事和董事会秘书的出席情况
1、 公司在任董事 9人，出席 7人，张毓强、张健侃因工作原因请假；
2、 公司在任监事 3人，出席 2人，王源因工作原因请假；
3、 董事会秘书出席会议，其他部分高管列席会议。
二、 议案审议情况
（一） 非累积投票议案
1、 议案名称：2023年年度报告及 2023年年度报告摘要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
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 股 2,167,779,481 99.9639 506,081 0.0233 276,214 0.0128

2、 议案名称：2023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 股 2,167,779,481 99.9639 506,081 0.0233 276,214 0.0128

3、 议案名称：2023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 股 2,167,779,481 99.9639 506,081 0.0233 276,214 0.0128

4、 议案名称：2023年度财务决算报告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 股 2,167,779,481 99.9639 506,081 0.0233 276,214 0.0128

5、 议案名称：2023年度利润分配预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 股 2,168,298,413 99.9878 263,363 0.0122 0 0.0000

6、议案名称：2023年度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预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 股 2,168,298,413 99.9878 263,363 0.0122 0 0.0000

7、议案名称：关于 2023年度审计费用暨续聘中审众环会计师事务所为公司 2024年度审计机构、
内部控制审计机构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 股 2,166,681,056 99.9132 1,596,906 0.0736 283,814 0.0132

8.0关于公司 2024年度预计日常关联交易的议案
8.01议案名称：关于公司与中国建材集团有限公司及其子公司关联交易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 股 1,088,559,262 99.9758 263,363 0.0242 0 0.0000
8.02议案名称：关于公司与振石控股集团有限公司及其子公司、重要参股公司关联交易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 股 1,544,072,899 99.9829 263,363 0.0171 0 0.0000
9、议案名称：关于授权公司及子公司 2024年融资授信总额度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 股 2,165,979,201 99.8809 2,582,571 0.1190 4 0.0001
10、议案名称：关于授权公司及全资子公司 2024 年为下属子公司提供银行授信担保总额度的议

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 股 1,976,976,518 91.1653 191,585,258 8.8347 0 0.0000
11、议案名称：关于授权公司及子公司 2024年金融衍生品业务额度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 股 1,977,477,336 91.1884 191,084,440 8.8116 0 0.0000
12、议案名称：关于公司及全资子公司 2024年发行公司债及非金融企业债务融资工具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 东 类
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 股 1,839,613,587 84.8310 295,904,621 13.6452 33,043,568 1.5238
13、议案名称：关于授权公司及公司子公司 2024年对外捐赠总额度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 股 2,168,298,413 99.9878 263,363 0.0122 0 0.0000
14、议案名称：关于公司出售贵金属资产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 股 2,168,298,413 99.9878 194,400 0.0089 68,963 0.0033
15、议案名称：关于终止公司桐乡生产基地配套员工宿舍建设项目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 股 2,168,298,413 99.9878 263,363 0.0122 0 0.0000
16、议案名称：关于修订《公司章程》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 东 类
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 股 1,873,549,103 86.3959 268,659,636 12.3888 26,353,037 1.2153
17、议案名称：关于修订公司《股东大会议事规则》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 股 2,168,298,413 99.9878 263,363 0.0122 0 0.0000
18、议案名称：关于重新制定《独立董事制度》及配套制定《独立董事专门会议工作细则》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 股 1,911,176,303 88.1310 257,385,473 11.8690 0 0.0000
19、议案名称：关于修订公司《关联交易管理办法》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 股 2,168,298,413 99.9878 263,363 0.0122 0 0.0000
20、议案名称：关于修订公司《规范与关联方资金往来的管理制度》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 股 2,168,298,413 99.9878 263,363 0.0122 0 0.0000
21、议案名称：关于董事辞职及增补董事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 股 2,079,584,174 95.8969 88,977,602 4.1031 0 0.0000
（二）涉及重大事项，5%以下股东的表决情况

议案
序号 议案名称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1 《2023 年年度报告》及 《2023 年年度报告
摘要》 463,814,816 99.8316 506,081 0.1089 276,214 0.0595

2 《2023 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463,814,816 99.8316 506,081 0.1089 276,214 0.0595
3 《2023 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463,814,816 99.8316 506,081 0.1089 276,214 0.0595
4 《2023 年度财务决算报告 》 463,814,816 99.8316 506,081 0.1089 276,214 0.0595
5 《2023 年度利润分配预案 》 464,333,748 99.9433 263,363 0.0567 0 0.0000
6 《2023 年度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预案》 464,333,748 99.9433 263,363 0.0567 0 0.0000

7
《关于 2023 年度审计费用暨续聘中审众
环会计师事务所为公司 2024 年度审计
机构 、内部控制审计机构的议案 》

462,716,391 99.5951 1,596,906 0.3437 283,814 0.0612

8.00 《关于公司 2024 年度预计日常关联交易
的议案》

8.01 《关于公司与中国建材集团有限公司及
其子公司关联交易的议案 》 464,333,748 99.9433 263,363 0.0567 0 0.0000

8.02
《关于公司与振石控股集团有限公司及
其子公司 、重要参股公司关联交易的议
案》

464,333,748 99.9433 263,363 0.0567 0 0.0000

9 《关于授权公司及子公司 2024 年融资授
信总额度的议案》 462,014,536 99.4441 2,582,571 0.5558 4 0.0001

10
《关于授权公司及全资子公司 2024 年为
下属子公司提供银行授信担保总额度的
议案》

273,011,853 58.7631 191,585,258 41.2369 0 0.0000

11 《关于授权公司及子公司 2024 年金融衍
生品业务额度的议案》 273,512,671 58.8709 191,084,440 41.1291 0 0.0000

12
《关于公司及全资子公司 2024 年发行公
司债及非金融企业债务融资工具的议
案》

135,648,922 29.1971 295,904,621 63.6905 33,043,568 7.1124

13 《关于授权公司及公司子公司 2024 年对
外捐赠总额度的议案》 464,333,748 99.9433 263,363 0.0567 0 0.0000

14 《关于公司出售贵金属资产的议案 》 464,333,748 99.9433 194,400 0.0418 68,963 0.0149
15 《关于终止公司桐乡生产基地配套员工

宿舍建设项目的议案》 464,333,748 99.9433 263,363 0.0567 0 0.0000
16 《关于修订＜公司章程＞的议案 》 169,584,438 36.5013 268,659,636 57.8263 26,353,037 5.6724
17 《关于修订公司＜股东大会议事规则＞的

议案》 464,333,748 99.9433 263,363 0.0567 0 0.0000

18
《关于重新制定＜独立董事制度＞及配套
制定＜独立董事专门会议工作细则＞的
议案 》

207,211,638 44.6002 257,385,473 55.3998 0 0.0000

19 《关于修订公司＜关联交易管理办法＞的
议案》 464,333,748 99.9433 263,363 0.0567 0 0.0000

20 《关于修订公司＜规范与关联方资金往
来的管理制度＞的议案 》 464,333,748 99.9433 263,363 0.0567 0 0.0000

21 《关于董事辞职及增补董事的议案 》 375,619,509 80.8484 88,977,602 19.1516 0 0.0000
（三）关于议案表决的有关情况说明
1、本次会议议案表决全部通过。议案 6、10、16 为特别决议事项，获得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2/3

以上通过。
2、在审议第 8.01项议案公司与中国建材集团及其子公司发生的关联交易时，关联股东中国建材

股份有限公司回避表决。 在审议第 8.02项议案公司与振石集团及其子公司、重要参股公司发生的关
联交易时，关联股东振石控股集团有限公司回避表决。

三、 律师见证情况
1、 本次股东大会见证的律师事务所：北京市嘉源律师事务所
律师：晏国哲、张贺铖
2、 律师见证结论意见：
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和召开程序符合有关法律、法规及《中国巨石股份有限
公司章程》的规定，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人员和召集人的资格均合法有效，本次
股东大会的表决程序符合有关法律、法规及《中国巨石股份有限公司章程》的规
定，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四、 备查文件目录
1、 经与会董事和记录人签字确认并加盖董事会印章的股东大会决议；
2、 经见证的律师事务所主任签字并加盖公章的法律意见书；
3、 本所要求的其他文件。

中国巨石股份有限公司
2024 年 4 月 10 日

证券代码：688507 证券简称：索辰科技 公告编号：2024-010

上海索辰信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首次公开发行前已发行的部分股份及

首次公开发行战略配售股份上市流通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

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依法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本次股票上市类型为首发战略配售股份（限售期 12 月）；股票认购方式为网下，上市股数为

496,929股。 本公司确认，上市流通数量等于该限售期的全部战略配售股份数量。
● 除战略配售股份外，其余本次股票上市类型为首发限售股份；股票认购方式为网下，上市股数

为 16,473,023股。
本次股票上市流通总数为 16,969,952股。
● 本次股票上市流通日期为 2024年 4月 18日。
一、本次上市流通的限售股类型
根据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于 2023年 3月 2日出具的《关于同意上海索辰信息科技股份有限

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注册的批复》（证监许可〔2023〕461号），公司获准向社会公开发行人民币普通
股（A 股）1,033.3400万股，并于 2023年 4 月 18 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挂牌上市，发行完成后公
司总股本为 4,133.3400万股， 其中有限售条件流通股 3,225.6506万股， 无限售条件流通股 907.6894
万股。 具体详见公司 2023年 4月 12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上披露的《上海索辰
信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科创板上市发行结果公告》。

本次上市流通的限售股为公司首次公开发行前部分限售股及首次公开发行部分战略配售限售股，
限售期为自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上市之日起 12个月。其中，战略配售限售股份数量为 49.6929万股，
占公司目前总股本的 0.8123%，对应限售股股东数量为 1名；除战略配售股份外，本次上市流通的其他
限售股数量为 1,647.3023万股，占公司目前总股本的 26.9284%，对应限售股股东数量为 18名。

本次上市流通的限售股股东共计 19 名，限售期为自公司股票上市之日起 12 个月，限售股数量
共计 1,696.9952 万股（其中，包含因公司实施了 2022 年年度权益分派，以资本公积向全体股东每 10
股转增股本 4.8股获得的转增股份 550.3769万股），占公司目前总股本的 27.7407%，该部分限售股将
于 2024年 4月 18日起上市流通。

二、本次上市流通的限售股形成后至今公司股本数量变化情况
公司首次公开发行后总股本为 4,133.3400万股。
公司于 2023 年 5 月 9 日、2023 年 5 月 31 日分别召开了第一届董事会第十八次会议和 2022 年

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 2022年度利润分配及资本公积转增股本方案的议案》。 本次利
润分配及转增股本以方案实施前的公司总股本 4,133.3400 万股为基数， 每股派发现金红利 0.15 元
（含税）， 以资本公积金向全体股东每股转增 0.48 股， 共计派发现金红利 620.0010 万元， 转增
1,984.0032万股，本次分配后总股本为 6,117.3432万股。

公司 2022年年度利润分配及资本公积转增股本方案已于 2023年 6月 20日实施完成。公司注册
资本相应由原来的人民币 4,133.3400 万元增加至人民币 6,117.3432 万元， 公司股份总数由
4,133.3400万股增加至 6,117.3432万股。

除上述事项外，本次上市流通的限售股形成后至今，公司未发生因其他事项导致股本数量变化的
情况。

三、本次上市流通的限售股的有关承诺
本次申请解除股份限售的股东在《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科创板上市招股说明书》《首次公开发

行股票科创板上市公告书》中所作出的相关承诺如下：
承诺方 承诺内容
聚 信 数 维 、 杭 州 伯
乐 、宁 波 赛 智 、上 海
旸谷 、 浙江沃丰 、国
开科创 、 上海建元 、
嘉 兴 福 余 、 北 京 国
鼎 、海 宁 合 鑫 、宁 波
盈胜 、 舟山瀚理 、宁
波朗盛 、 苏州明昕 、
海宁慧鑫 、宁波宝顶
赢 、北 京 佳 贝 、上 海
建辕

关于股份锁定的承诺
一、自索辰科技在中国境内首次公开发行 A 股股票并在证券交易所上市之日起 12 个月内 ，本企
业 /本人不转让或者委托他人管理本企业 /本人在索辰科技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上市之前直接或
间接持有的索辰科技股份 ，也不由索辰科技回购该部分股份 。 因索辰科技进行权益分派等导致本
企业/本人直接或间接持有索辰科技的股份发生变化的，本企业/本人仍应遵守上述承诺。
二、若未履行上述承诺事项 ，本企业 /本人将承担索辰科技 、索辰科技其他股东或利益相关方因此
所受到的损失。

宁波赛智、杭州伯乐

关于持股意向和减持意向的承诺
一、自本承诺函签署之日至本企业或宁波赛智 /杭州伯乐中的一方不再持有公司股份期间，本企业
就所持有的公司股份与宁波赛智 /杭州伯乐保持一致行动 ，并按照本企业与宁波赛智 /杭州伯乐就
所持公司股份构成一致行动关系适用届时有效的相关规则及监管要求 ， 包括但不限于合并计算
公司股份增减持比例限制 ，合并计算所持公司股份比例以适用相关信息披露义务 、短线交易限制
等。
二、本企业作为与宁波赛智 /杭州伯乐合计持有公司 5%以上股份的股东 ，就持股意向及减持意向
事宜承诺：
1、本企业拟长期持有公司股票。 如在锁定期届满后，本企业拟减持持有的索辰科技股票的 ，本企
业将认真遵守中国证监会、证券交易所关于持有上市公司 5%以上股份的股东减持股份的相关规
定 ，结合公司稳定股价 、开展经营 、资本运作的需要 ，审慎制定股票减持计划 ，在股票锁定期满后
逐步减持。
2、本企业所持有的股份锁定期届满后减持公司股份 ，应符合相关法律法规和 《上市公司股东 、董
监高减持股份的若干规定》及上海证券交易所相关规则要求。
3、本企业减持所持有的公司股份（且减持前本企业与本企业一致行动人合计持有公司 5%以上股
份）时 ，本企业将按照届时有效的规则提前将减持计划以书面方式通知公司 ，并按照证券交易所
的规则及时、准确地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4、本企业因司法强制执行 、执行股权质押协议 、赠与 、可交换债换股 、股票权益互换等减持股份
的 ，应当遵循上述承诺 。
5、如本企业违反上述承诺或法律强制性规定减持公司股票的 ，本企业承诺受以下约束措施 ：（1）
将在股东大会及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指定的披露媒体上公开说明违反上述减持意向或法律
强制性规定减持公司股票的具体原因并向公司股东和社会公众投资者道歉 ；（2）持有的公司股份
自违反上述减持意向或法律强制性规定减持公司股票之日起 6 个月内不得减持 。

索 辰 科 技 专 项 资 管
计划

索辰科技专项资管计划承诺获得本次配售的股票限售期限为自发行人首次公开发行并上市之日
起 12 个月。 限售期届满后，参与战略配售的投资者对获配股份的减持适用中国证监会和上交所
关于股份减持的有关规定。

除上述承诺外，本次申请上市流通的限售股股东无其他特别承诺。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本次申请解除限售的股东均严格履行相应的承诺事项，不存在相关承诺未履

行影响本次限售股上市流通的情况。
四、中介机构核查意见
经核查，保荐机构认为：截至本核查意见出具日，公司本次上市流通的限售股股东均严格履行了

相应的股份锁定承诺；本次上市流通数量及上市流通时间等相关事项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
《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证券发行上市保荐业务管理办法》及《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股票上市规
则》等相关规定；公司对本次限售股份上市流通的信息披露真实、准确、完整；保荐机构对公司限售股
份上市流通事项无异议。

五、本次上市流通的限售股情况
（一）本次上市流通的限售股总数为 1,696.9952万股。
1.本次上市流通的战略配售股份数量为 49.6929万股，限售期为自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上市之

日起 12个月。 本公司确认，上述上市流通数量为该限售期的全部战略配售股份数量。
2. 除战略配售股份外， 其他股票上市类型为首发限售股份， 本次上市流通的限售股数量为

1,647.3023万股。
（二）本次上市流通日期为 2024年 4月 18日。
（三）限售股上市流通明细清单

序号 股东名称 持 有 限 售 股 数 量
（股 ）

持有限 售 股 占 公 司
总股本比例（%）

本次上市流通数量
（股）

剩余限售数量
（股）

1 北京聚信数维企业管理合伙企业 （有
限合伙） 2,138,570 3.4959 2,138,570 0

2 杭州伯乐圣赢股权投资合伙企业 （有
限合伙） 2,105,448 3.4418 2,105,448 0

3
宁波赛智慧金创业投资管理有限 公
司-宁波赛智韵升创业投资合伙企业
（有限合伙）

1,397,490 2.2845 1,397,490 0

4 上海旸谷创业投资有限公司 1,135,708 1.8565 1,135,708 0
5 浙江沃丰实业有限公司 1,090,686 1.7829 1,090,686 0
6 国开科技创业投资有限责任公司 1,051,570 1.7190 1,051,570 0

7
上海建元股权投资基金管理合伙 企
业 （有限合伙 ）-上海建元股权投资基
金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

1,034,742 1.6915 1,034,742 0

8
北京国鼎私募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北
京国鼎实创军融投资合伙企业 （有限
合伙 ）

919,391 1.5029 919,391 0

9 嘉兴福余股权投资合伙企业 （有限合
伙 ） 919,391 1.5029 919,391 0

10
海宁东方大通投资管理有限公司-海
宁东方大通合鑫投资合伙企业 （有限
合伙 ）

919,391 1.5029 919,391 0

11 宁波盈胜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 689,576 1.1272 689,576 0

12 杭州瀚理投资管理有限公司-舟山瀚
理投资合伙企业 （有限合伙） 689,576 1.1272 689,576 0

13
宁波镇海朗盛百汇投资管理有限 公
司-宁波朗盛千汇投资合伙企业 （有
限合伙 ）

551,670 0.9018 551,670 0

14
苏州工业园区致道投资管理有限 公
司-苏州工业园区明昕股权投资合伙
企业 （有限合伙）

525,785 0.8595 525,785 0

15
富诚海富资管-兴业银行-富诚海富
通索辰科技员工参与科创板战略配
售集合资产管理计划

496,929 0.8123 496,929 0

16 宁波梅山保税港区宝顶赢创业投 资
合伙企业 （有限合伙） 459,718 0.7515 459,718 0

17
海宁东方大通投资管理有限公司-海
宁东方大通慧鑫投资合伙企业 （有限
合伙 ）

459,718 0.7515 459,718 0

18 北京佳贝华诚科技有限公司 367,765 0.6012 367,765 0

19 上海建辕企业管理合伙企业 （有限合
伙 ） 16,828 0.0275 16,828 0

合计 16,969,952 27.7407 16,969,952 0
注 1：总数与各分项数值之和尾数不符的情形，均为四舍五入原因所致。
注 2： 公司股东林峰直接或间接持有的公司首次公开发行前股份原限售期为自公司股票上市之

日起 36个月，但因触发了延长股份锁定期的承诺履行条件，延长锁定期至 2026 年 10 月 18 日。 本次
解除限售后，林峰通过嘉兴福余股权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间接持有的股份将履行相关承诺并实
行自律管理。

（四）限售股上市流通情况表：
序号 限售股类型 本次上市流通数量 （股） 限售期

1 首发限售股 16,473,023 12 个月

2 战略配售股份 496,929 12 个月

合计 16,969,952 —

六、上网公告附件
《海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上海索辰信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前已发行的部分股

份及首次公开发行战略配售股份上市流通的核查意见》
特此公告。

上海索辰信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4 年 4 月 11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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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剑桥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股东减持股份计划公告

特别提示
本公司董事会、全体董事及相关股东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上海剑桥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剑桥科技”）首次公开发行股票（以下简称

“IPO”）前股东上海康宜桥投资咨询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以下简称“康宜桥”），在本次减持计划实施
前持有公司股份 3,038,857 股，占公司股份总数（268,104,941 股，下同）的 1.1335%。 上述股份来源于
2017年度、2018年度和 2019年度资本公积转增的股份， 且已于 2019年 12月 16 日解除限售上市流
通。

● 康宜桥计划在履行减持股份预先披露义务的三个交易日后，三个月内通过大宗交易方式减持
公司股份的数量合计不超过 2,975,166股（占公司股份总数的 1.1097%），且大宗交易受让方在受让后
6个月内不转让所受让的股份；在履行减持股份预先披露义务的十五个交易日后，三个月内通过集中
竞价交易方式减持公司股份的数量合计不超过 2,681,049股（占公司股份总数的 1.00%）；通过大宗交
易方式和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减持公司股份的数量总计不超过 2,975,166 股（占公司股份总数的
1.1097%）。 减持价格按照市场价格确定，且不低于公司股票的发行价（若计划减持期间有派息、送股、
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配股等除权除息事项，拟减持股份数量和减持价格将相应进行调整）。

● 本次减持不涉及有限合伙人姜佩琴女士（公司实际控制人 Gerald G Wong 先生的配偶）通过
康宜桥间接持有的本公司股份。姜佩琴女士将不参与本次减持股份的利益分配，即康宜桥本次减持所
获得的收益将分配给除姜佩琴女士以外的其他实施了减持行为的有限合伙人。

一、 减持主体的基本情况
股东名称 股东身份 持股数量（股） 持股比例 当前持股股份来源

上海康宜桥投资咨询合伙企业
（有限合伙） 5%以下股东 3,038,857 1.1335% 其他方 式 取 得 ：3,038,857

股

注： 上述股份来源中， 其他方式取得为 2017 年度、2018 年度和 2019 年度资本公积转增股本所
得。

上述减持主体无一致行动人。
大股东过去 12个月内减持股份情况

股东名称 减 持 数 量
（股） 减持比例 减持期间 减持价格区间

（元/股）
前 期 减 持 计 划
披露日期

上海康宜桥投资咨询合伙企
业（有限合伙） 2,434,212 0.9075% 2023/4/17～2023/5/31 43.03-71.68 2022/11/16

上海康宜桥投资咨询合伙企
业（有限合伙） 4,880,352 1.8203% 2023/7/3～2023/12/29 35.72-63.09 2023/6/8

注：减持比例分别以对应减持结果披露日公司股份总数 268,222,941股和 268,104,941股计算。

二、 减持计划的主要内容

股东名称 计划减持数
量 （股）

计划减 持比
例 减持方式 竞价交 易 减

持期
减 持 合 理
价格区间

拟 减 持 股
份来源

拟减持原
因

上海康宜桥投
资咨询合伙企
业（有限合伙）

不 超 过 ：
2,975,166 股

不 超 过 ：
1.1097%

大宗交易减持 ，不超过 ：
2,975,166 股
竞价交易减持 ，不超过 ：
2,681,049 股

2024/5/7 ～
2024/8/4

按 市 场 价
格

其 他 方 式
取得

股东自身
业务需要

注：1、大宗交易方式减持期间为自 2024年 4月 16日起至 2024年 7月 14日止。
2、本次减持不涉及姜佩琴女士通过康宜桥间接持有的本公司股份。 姜佩琴女士将不参与本次减

持股份的利益分配， 即康宜桥本次减持所获得的收益将分配给除姜佩琴女士以外的其他实施了减持
行为的有限合伙人。

(一) 相关股东是否有其他安排 √是 □否
康宜桥计划在履行减持股份预先披露义务的三个交易日后， 三个月内通过大宗交易方式减持公

司股份的数量合计不超过 2,975,166 股（占公司股份总数的 1.1097%），且大宗交易受让方在受让后 6
个月内不转让所受让的股份；在履行减持股份预先披露义务的十五个交易日后，三个月内通过集中竞
价交易方式减持公司股份的数量合计不超过 2,681,049股（占公司股份总数的 1.00%）；通过大宗交易
方式和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减持公司股份的数量总计不超过 2,975,166 股（占公司股份总数的
1.1097%）。 减持价格按照市场价格确定，且不低于公司股票的发行价（若计划减持期间有派息、送股、
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配股等除权除息事项，拟减持股份数量和减持价格将相应进行调整）。

(二) 大股东此前对持股比例、持股数量、持股期限、减持方式、减持数量、减持价格等是否作出承
诺 √是 □否

康宜桥此前承诺：若拟减持剑桥科技股票，将在减持前 3个交易日公告减持计划。 且该等减持将
于减持计划公告后 6个月内通过相关证券交易所以大宗交易、 竞价交易或中国证监会认可的其他方
式依法进行。

此外，康宜桥的减持行为将严格遵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上市公
司股东、 董监高减持股份的若干规定》《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股
东及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减持股份实施细则》等相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的规定。

本次拟减持事项与此前已披露的承诺是否一致 √是 □否
三、 相关风险提示
(一) 减持计划实施的不确定性风险，如计划实施的前提条件、限制性条件以及相关条件成就或消

除的具体情形等
本次减持计划系股东根据其自身资金需求自主决定。 在减持期间内，股东将根据市场情况、公司

股价等因素决定是否实施及如何实施本次股份减持计划，存在减持时间、减持价格、减持数量等不确
定性。

(二) 减持计划实施是否可能导致上市公司控制权发生变更的风险 □是 √否
康宜桥不属于公司控股股东和实际控制人， 本次减持计划实施不会对公司治理结构及持续性经

营产生影响。
特此公告。

上海剑桥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4 年 4 月 11 日

证券代码：603520 证券简称：司太立 公告编号：2024-014

浙江司太立制药股份有限公司
2024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
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本次会议是否有否决议案：无
一、 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 股东大会召开的时间：2024年 4月 10日
(二) 股东大会召开的地点：浙江省仙居县现代工业集聚区丰溪西路 9号公司行政楼会议室
(三) 出席会议的普通股股东和恢复表决权的优先股股东及其持有股份情况：

1、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 18
2、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股 ） 131,305,051
3、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数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 38.3356

(四) 表决方式是否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大会主持情况等。
本次会议由公司董事会召集，董事长胡健先生主持，会议以现场投票结合网络投票的方式进行表

决，会议的召集、召开和表决方式符合《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议事规则》及《公司章程》的规定。
(五) 公司董事、监事和董事会秘书的出席情况
1、 公司在任董事 7人，出席 7人
2、 公司在任监事 3人，出席 3人
3、 董事会秘书孙超先生出席本次会议，公司财务负责人郭军锋先生列席本次会议。
二、 议案审议情况
(一) 非累积投票议案
1、 议案名称：关于提请股东大会延长授权董事会全权办理本次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相关事宜有

效期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 股 131,159,607 99.8892 145,444 0.1108 0 0.0000
(二) 涉及重大事项，5%以下股东的表决情况

议案
序号 议案名称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1

关于提请股东 大会 延长
授权董事会全权办理 本
次向特定对象发 行股票
相关事宜有效期的议案

9,288,327 98.4582 145,444 1.5418 0 0.0000

(三) 关于议案表决的有关情况说明
1、本次股东大会全部议案均表决通过，其中议案 1为特别决议议案，议案经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

表决权三分之二以上表决通过。
三、 律师见证情况
1、 本次股东大会见证的律师事务所：北京金诚同达律师事务所
律师：郑寰、王迟
2、 律师见证结论意见：
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出席或列席本次股东大会的人员以及会议召集人的主体资

格、本次股东大会的议案以及表决程序、表决结果，均符合《公司法》、《证券法》等法律法规、规章、规范
性文件以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本次股东大会通过的决议合法有效。

特此公告。

浙江司太立制药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4 年 4 月 11 日

● 上网公告文件
经鉴证的律师事务所主任签字并加盖公章的法律意见书
● 报备文件
经与会董事和记录人签字确认并加盖董事会印章的股东大会决议

证券代码：603636 证券简称：南威软件 公告编号：2024-012

南威软件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控股股东部分股份质押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
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截至本公告日，吴志雄先生持有公司无限售条件流通股 239,181,429股，占公司总股本的比例

为 40.48%。 本次部分股份质押后，吴志雄先生累计被质押股份总数为 166,890,000 股，占其所持有公
司股份总数的比例为 69.78%，占公司总股本的比例为 28.25%。

● 吴志雄先生及其一致行动人徐春梅女士合计共持有公司 239,191,827 股， 占公司总股本的
40.49%（徐春梅女士持有公司 10,398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0.0018%，所持公司股份不存在质押情况）。
本次部分股份质押后，吴志雄先生及其一致行动人质押股份总数为 166,890,000 股，占吴志雄先生及
其一致行动人合计持有公司股份总数的比例为 69.77%，占公司总股本的比例为 28.25%。

一、 上市公司股份质押的基本情况
南威软件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近日接到公司控股股东吴志雄先生关于部分股份质

押的通知，具体情况如下：
股东名称 吴志雄
是否为控股股东 是
本次质押股数 14,460,000
是否为限售股 否
是否补充质押 否
质押起始日 2024 年 4 月 8 日
质押到期日 2025 年 4 月 8 日
质权人 福州市商业金控保理有限公司
占其所持股份比例 6.05%
占公司总股本比例 2.45%
质押融资资金用途 生产经营

本次质押的股份不存在被用作重大资产重组业绩补偿等事项的担保或其他保障用途等情况。

二、控股股东及其一致行动人累计质押股份情况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吴志雄先生及其一致行动人累计质押股份情况如下：

股东名称 持股数量 持股比例

本 次 质 押
及 解 除 质
押 前 累 计
质押数量

本 次 质 押
及 解 除 质
押 后 累 计
质押数量

占 其 所 持
股份比例

占 公 司 总
股本比例

已质押股份情况 未质押股份情况
已 质 押
股 份 中
限 售 股
份数量

已 质 押
股 份 中
冻 结 股
份数量

未 质 押
股 份 中
限 售 股
份数量

未 质 押
股 份 中
冻 结 股
份数量

吴志雄 239,181,429 40.4848% 152,430,000166,890,00069.78% 28.25% 0 0 0 0
徐春梅 10,398 0.0018% 0 0 0% 0% 0 0 0 0
合计 239,191,827 40.4865% 152,430,000166,890,00069.77% 28.25% 0 0 0 0

三、 上市公司控股股东股份质押情况
1、吴志雄先生未来半年到期的质押股份数量为 26,390,000 股（不含本次质押），占其持有公司股

份总数的 11.03%，占公司总股本比例 4.47%，对应融资余额 11,050 万元；未来一年内到期（不含半年
内到期）的质押股份数量为 82,750,000股（不含本次质押），占其持有公司股份总数的 34.60%，占公司
总股本比例 14.01%，对应融资余额 36,088万元。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吴志雄先生资信状况良好，具备资金偿还能力，还款来源主要包括自有资产、
投资收益及上市公司股票分红收入等，质押风险在可控范围之内，目前不存在平仓风险。 后续如出现
平仓风险，吴志雄先生将采取包括但不限于补充质押、支付保证金、提前还款等措施应对。本次质押不
存在可能导致公司实际控制权发生变更的实质性因素。

2、吴志雄先生不存在通过非经营性资金占用、违规担保、关联交易等侵害公司利益的情况。
3、吴志雄先生质押事项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本次股份质押事项不会对上市公司的主营业务、融资授信及融资成本、持续经营能力产生影响。

本次股份质押事项不会对公司治理产生影响，公司董事会成员不会因此产生变动，吴志雄先生与公司
在产权、业务、资产、人员等方面相互独立，对公司的控制权稳定、股权结构、日常管理不产生影响。 本
次股权质押事项不存在影响公司履行业绩补偿义务的情况。

特此公告。

南威软件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4 年 4 月 10 日

证券代码：688603 证券简称：天承科技 公告编号：2024-017

广东天承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24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
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依法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本次会议是否有被否决议案：无
一、 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 股东大会召开的时间：2024年 4月 10日
（二） 股东大会召开的地点：上海市金山区金山卫镇春华路 299 号（公司全资子公司会议室）
（三） 出席会议的普通股股东、特别表决权股东、恢复表决权的优先股股东及其持有表决权数量

的情况：
1、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 7
普通股股东人数 7
2、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的表决权数量 29,240,110
普通股股东所持有表决权数量 29,240,110
3、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数量占公司表决权数量的比例（%） 50.2952
普通股股东所持有表决权数量占公司表决权数量的比例 （%） 50.2952

（四） 表决方式是否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大会主持情况等。
本次会议由公司董事会召集，会议由公司董事长童茂军先生主持。会议采用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

相结合的表决方式。 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及表决方式均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上市公司股
东大会规则》《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股票上市规则》《广东天承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章程》及《广东天承
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股东大会议事规则》等有关规定。

（五） 公司董事、监事和董事会秘书的出席情况
1、 公司在任董事 5人，出席 5人；
2、 公司在任监事 3人，出席 3人；

3、 董事会秘书费维出席了本次会议；其他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了本次会议。
二、 议案审议情况
（一） 非累积投票议案
1、 议案名称：《关于变更部分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普通股 29,240,110 100.0000 0 0.0000 0 0.0000
（二） 涉及重大事项，应说明 5%以下股东的表决情况

议案
序号 议案名称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1 《关于变更部分募集 资
金投资项目的议案》 3,626,802 100.0000 0 0.0000 0 0.0000

（三） 关于议案表决的有关情况说明
本次股东大会审议的议案 1对中小投资者进行了单独计票。
三、 律师见证情况
1、 本次股东大会见证的律师事务所：北京市中伦律师事务所律师
律师：陈凯、李博然
2、 律师见证结论意见：
公司本次股东大会召集和召开程序、出席会议人员和召集人的资格、会议表决程序均符合《公司

法》《证券法》《股东大会规则》等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的相关规定，表决结果合法、有
效。

特此公告。
广东天承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4 年 4 月 11 日

证券代码：688617 证券简称：惠泰医疗 公告编号：2024-015

深圳惠泰医疗器械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参加 2023 年度医用耗材（一）

集体业绩说明会暨现金分红说明会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

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依法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会议召开时间：2024年 4月 18日(星期四)15:00-17:00
● 会议召开地点：上海证券交易所上证路演中心（网址：http://roadshow.sseinfo.com/）
● 会议召开方式：网络文字互动
● 投资者可于 2024年 4月 17日(星期三)16:00前通过邮件、电话等形式将需要了解和关注的问

题提前提供给公司。 公司将在说明会上对投资者普遍关注的问题进行回答。
深圳惠泰医疗器械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已于 2024 年 3 月 25 日发布公司 2023 年年

度报告，为便于广大投资者更全面深入地了解公司 2023年度经营成果、财务状况及现金分红等情况，
公司参与了上交所于 2024年 4月 18日(星期四)主办的 2023年度医用耗材（一）集体业绩说明会暨现
金分红说明会，此次活动将采用网络文字互动的方式举行，投资者可登录上海证券交易所上证路演中
心（http://roadshow.sseinfo.com/）参与线上互动交流。

一、 说明会类型
本次投资者说明会以网络文字互动形式召开，公司将针对 2023 年度的经营成果、财务状况及现

金分红等情况与投资者进行互动交流和沟通， 在信息披露允许的范围内就投资者普遍关注的问题进
行回答。

二、 说明会召开的时间、地点
（一） 会议召开时间：2024年 4月 18日（星期四）15:00-17:00
（二） 会议召开地点：上证路演中心
（三） 会议召开方式：网络文字互动
三、 参加人员
董事长兼总经理：成正辉先生
董事、副总经理、财务负责人兼董事会秘书：戴振华先生
独立董事：朱援祥先生
（如有特殊情况，参会人员可能进行调整）
四、 投资者参加方式
（一）投资者可在 2024 年 4 月 18 日（星期四）15:00-17:00，通过互联网登录上证路演中心（http://

roadshow.sseinfo.com/），在线参与本次业绩说明会暨现金分红说明会，公司将及时回答投资者的提问。
（二）投资者可于 2024年 4月 17日（星期三）16:00前通过邮件、电话等形式将需要了解和关注的

问题提前提供给公司。 公司将在业绩说明会上对投资者普遍关注的问题进行回答。
五、联系人及咨询办法
联系人：证券事务部
电话：0755-86951506
邮箱：ir@aptmed.com
六、其他事项
本次投资者说明会召开后，投资者可以通过上证路演中心（http://roadshow.sseinfo.com/）查看本次

投资者说明会的召开情况及主要内容。
特此公告。

深圳惠泰医疗器械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4 年 4 月 11 日

证券代码：600103 证券简称：青山纸业 公告编号：临 2024-023

福建省青山纸业股份有限公司
5%以上非控股股东集中竞价减持股份

进展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全体董事及相关股东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5%以上非控股股东持股的基本情况：本次减持计划实施前，中信建投基金-中信证券-中信建

投基金定增 10号资产管理计划持有公司股份 132,203,389股，占公司总股本的比例为 5.73%，均通过
非公开发行取得。

● 集中竞价减持计划的进展情况：2024 年 1 月 10 日，公司披露了《持股 5%以上的股东减持股
份计划公告》（公告编号：2024-001）： 中信建投基金-中信证券-中信建投基金定增 10 号资产管理计
划拟自本公告披露之日起 15 个交易日后的 3 个月内通过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减持公司股份合计不超
过 23,058,178股，拟减持比例合计不超过公司总股本的 1%。

截至 2024年 4月 9日，本次减持股份计划数量已过半，中信建投基金-中信证券-中信建投基金
定增 10 号资产管理计划通过集合竞价方式累计减持公司股份 11,656,789 股， 占公司总股本约
0.51%，本次减持股份计划尚未实施完毕。

一、 集中竞价减持主体减持前基本情况

股东名称 股东身份 持股数量（股） 持股比例 当前持股股份来源

中信建投基金-中信证券-中
信建投基金定增 10 号资产管
理计划

5%以上非第一大
股东 132,203,389 5.73% 非公开发行取得 ：132,203,389

股

上述减持主体无一致行动人。

二、 集中竞价减持计划的实施进展
（一） 5%以上非控股股东因以下原因披露集中竞价减持计划实施进展：
集中竞价交易减持数量过半

股东名称 减 持 数 量
（股）

减 持
比例 减持期间 减 持 方

式

减 持 价
格 区 间
（元/股 ）

减 持 总 金 额
（元 ）

当 前 持 股 数
量 （股）

当 前
持 股
比例

中信建投基金-中信
证券-中信建投基金
定增 10 号资产管理
计划

11,656,789 0.51% 2024/1/31 ～
2024/4/9

集 中 竞
价交易

1.83 -
2.21 24,742,776.46 120,546,600 5.23%

（二） 本次减持事项与 5%以上非控股股东此前已披露的计划、承诺是否一致
√是 □否
（三） 在减持时间区间内，上市公司是否披露高送转或筹划并购重组等重大事项
□是 √否
（四） 本所要求的其他事项
无
三、 集中竞价减持计划相关风险提示
（一） 减持计划实施的不确定性风险，如计划实施的前提条件、限制性条件以及相关条件成就或

消除的具体情形等
中信建投基金-中信证券-中信建投基金定增 10号资产管理计划将根据市场情况、股价表现以及

相关规定等因素决定实施本次减持计划的进程，本次减持计划存在减持完成时间、减持数量和价格的
不确定性。

（二） 减持计划实施是否会导致上市公司控制权发生变更的风险 □是 √否
（三） 其他风险
无
特此公告。

福建省青山纸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4 年 4 月 11 日

证券代码：603006 证券简称：联明股份 编号：2024-007

上海联明机械股份有限公司
股票交易异常波动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
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上海联明机械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股票于 2024年 4月 8 日、4 月 9 日、4 月 10 日

连续三个交易日内日收盘价格跌幅偏离值累计超过 20%，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交易规则》的有关规
定，属于股票交易异常波动。

● 经公司自查，并向公司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征询核实，截至本公告披露日，不存在应披露而
未披露的重大事项。

● 敬请广大投资者理性投资，注意二级市场交易风险。
一、股票交易异常波动的具体情况
2024年 4月 8日、4月 9日、4月 10日，公司股票交易价格连续三个交易日内日收盘价格跌幅偏

离值累计超过 20%，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交易规则》的有关规定，属于股票交易价格异常波动的情
形。

二、公司关注并核实的相关情况
针对公司股票交易异常波动的情况，公司对有关事项进行了核查。 现将有关情况说明如下：
（一）生产经营情况
经公司自查，公司目前生产经营活动正常，日常经营情况未发生重大变化。
（二）重大事项情况

经公司自查并向公司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核实，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公司、公司控股股东及实
际控制人均不存在涉及公司的应披露而未披露的重大信息，包括但不限于重大资产重组、股份发行、
重大交易类事项、业务重组、股份回购、股权激励、破产重整、重大业务合作、引进战略投资者等重大事
项。

（三）媒体报道、市场传闻、热点概念情况
经公司自查， 公司未发现对公司股票交易价格可能产生重大影响的需要澄清或回应的媒体报道

或市场传闻，亦未涉及热点概念。
（四）其他股价敏感信息
经公司自查，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及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在公司本次股票交易异

常波动期间不存在买卖公司股票的情况。公司未出现其他可能对公司股价产生较大影响的重大事件。
三、董事会声明
公司董事会确认，本公司没有任何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有关规定应披露而未

披露的事项或与该事项有关的筹划、商谈、意向、协议等，董事会也未获悉本公司有根据《上海证券交
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有关规定应披露而未披露的、对本公司股票及其衍生品种交易价格产生较大影
响的信息；公司前期披露的信息不存在需要更正、补充之处。

四、相关风险提示
公司郑重提醒广大投资者，公司指定信息披露媒体为《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

《证券日报》及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有关公司信息以公司在上述指定媒体刊登的公
告为准，敬请广大投资者理性投资，注意二级市场交易风险。

特此公告。
上海联明机械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二四年四月十日

证券代码：601577 证券简称：长沙银行 编号：2024-013
优先股代码：360038 优先股简称:长银优 1

长沙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股东股份无偿划转过户完成的公告
本行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

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2024 年 3 月 7 日，长沙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简称“本行”）发布了《关于股东股份无偿划转的提示

性公告》（公告编号：2024-005），湖南省通信产业服务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湖南通服”）拟无偿受让其

全资子公司湖南天辰建设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湖南天辰”）持有的本行 61,398,804 股股份，股份
占比 1.53%。

2024 年 4 月 9 日， 本行收到湖南通服转来的《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过户登记确认
书》，上述股份已完成过户登记手续。

本次股份无偿划转完成后，湖南天辰将不再持有本行股份，湖南通服持有本行股份 325,206,010
股， 占比 8.09%， 其全资子公司、 一致行动人湖南三力信息技术有限公司持有本行股份 176,262,294
股，占比 4.38%，两者合计持有本行股份 501,468,304 股,占本行总股本的 12.47%，划转前后湖南通服
及其一致行动人合计持有本行股份数量及比例保持不变。

特此公告。
长沙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4 年 4 月 11 日

证券代码：600397 股票简称：安源煤业 编号：2024-012

安源煤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公司担保进展情况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
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截至 2024 年 4 月 10 日，安源煤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为公司全资子公司

江西煤业集团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江西煤业”）融资实际提供担保余额 71,722 万元（含公司与江
能物贸联合为江西煤业融资实际提供担保余额 21,601 万元）， 为江西江能物贸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江能物贸”）融资实际提供担保余额 83,637 万元；为公司三级全资子公司丰城曲江煤炭开发有限责
任公司(以下简称“曲江公司”) 融资实际提供担保余额 22,243万元,为江西煤炭储备中心有限公司（以
下简称“江储中心”）融资实际提供担保余额 0万元；江西煤业为其全资子公司江储中心融资实际提供
担保余额 32,565万元；江能物贸为江西煤业融资实际提供担保余额 21,601万元。

●截至 2024年 4月 10日，公司及控股子公司实际已办理的担保余额为 210,167 万元（含公司与
江能物贸联合为江西煤业担保的 21,601 万元，不同担保主体对同一融资事项分别提供担保的，担保
金额不重复计算），占公司 2022年度经审计归属于母公司净资产的 361.79%。 截至到本公告披露日，
公司及控股子公司不存在逾期担保的情形。

●本次担保由被担保人分别以其拥有的全部资产提供反担保。
●特别风险提示：公司及控股子公司存在为资产负债率超过 70%以上的控股子公司提供担保的

情况，敬请投资者注意担保风险。
一、公司担保审批情况
公司分别于 2023年 4月 20日、2023 年 5 月 12 日召开第八届董事会第八次会议和 2022 年年度

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 2023年度为子公司融资提供担保的议案》《关于 2023年度江西煤业集团
有限责任公司为江西煤炭储备中心有限公司融资提供担保的议案》和《关于 2023 年度江西江能物贸
有限公司继续为江西煤业集团有限责任公司融资提供担保的议案》，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分别于 2023
年 4 月 22 日和 2023 年 5 月 13 日披露的《安源煤业关于 2023 年度为子公司融资提供担保的公告》
（2023-012）《安源煤业关于 2023年度江西煤业集团有限责任公司为江西煤炭储备中心有限公司融资
提供担保的公告》（2023-013）《安源煤业关于 2023 年度江西江能物贸有限公司继续为江西煤业集团
有限责任公司融资提供担保的公告》（2023-014）和《安源煤业 2022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2023-
019）。

二、公司担保进展情况

截至 2024年 4月 10日， 公司及控股子公司对其全资子公司和全资子公司之间的担保进展情况
如下：

单位：万元

序号 担保方 被担
保方

是 否
有 反
担保

被担保方与
上市公司的
关联关系

融 资 机 构/债
权人

2023 年 度 批
准担保额度

截至目前实际担
保余额

截至目前剩
余批准担保
额度

被 担 保 方 资 产
负债率(%)（截至
2023 年 9 月 30
日 ）

1 公司 江西
煤业 是 全资子公司

中国银行

94,576 71,722 22,854 78.73

工商银行
北京银行
江西银行
中航租赁
远东租赁

2 公司 江能
物贸 是 全资子公司

浦发银行

102,000 83,637 18,363 76.67
兴业银行
北京银行
江西银行
九江银行

3 公司 曲江
公司 是 全资子公司

中国银行
30,425 22,243 8,182 71.29北京银行

中航租赁

4 公司 江储
中心 是 三级全资子

公司 20,000 0 20,000 82.99

5 江西
煤业

江储
中心 是 三级全资子

公司 九江银行 65,375 32,565 32,810 82.99

6 江能
物贸

江西
煤业 是 全资子公司 江西银行 25,000 21,601 3,399 78.73

上述已使用的担保额度均在股东大会批准的担保额度范围内。
三、累计担保数量及逾期担保的数量
截至 2024年 4月 10日，公司及控股子公司实际已办理的担保余额为 210,167 万元（含公司与江

能物贸联合为江西煤业担保的 21,601 万元，不同担保主体对同一融资事项分别提供担保的，担保金
额不重复计算），占公司 2022年度经审计归属于母公司净资产的 361.79%。 公司当前对外担保全部是
对全资子公司及全资子公司之间的担保， 不存在为控股股东和实际控制人及其关联人提供担保的情
况，不存在为其他外部单位提供担保的情况，公司及控股子公司不存在逾期对外担保的情形。

特此公告。
安源煤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4 年 4 月 11 日


